附件二：

总务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编制要求

一、编制依据
供应商应根据以下相关文件为编制或修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：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15〕4号）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》（HJ41-2018）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应急〔2018〕8号）等相关文件（如有更新规定以新出台规定为准）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资料搜集与调研在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需搜集与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相关的资料。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调研与考察，向我院提出需要整改的区域及相应整改材料清单；

（二）预案编制或修订依据调研结果和相关法规要求，编制或修订《环境风险应急预案》、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》和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》；
（三）组织专家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评审，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；
（四）审批与备案提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至生态环境局备案，并取得备案回执。
三、服务质量要求
（一）科学性预案应涵盖环境风险应急的各个方面，包括预防、准备、应对和恢复等环节，确保应急工作的科学性、及时性和有效性。参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和现有的应急管理经验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修改；
（二）全面性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监测体系，对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及时、准确的评估和监测，制定相应的监测计划和方案，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。提出一系列风险防控和预防措施，包括加强监管执法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、推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。建立健全风险排查与评估制度，开展风险源监控和隐患排查，根据环境风险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，制定相应的应急预备与处置措施。在应急预备方面，要加强应急演练、定期检修设备、建立物资储备、加强应急队伍建设等。在应急处置方面，要采取科学、快速、有效的措施，对环境风险事件进行紧急处理、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。提出环境风险应急事件发生后的恢复与复原措施和程序，包括环境修复、资源恢复、生态重建等方面的工作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和社会经济损失。
（三）可操作性预案内容应具体、明确，各项措施具有可操作性，能够在实际应急工作中有效执行。
（四）供应商应提供详细的报价清单，包括各项服务内容的费用明细，如资料搜集费、现场调研费、预案编制费、专家评审费、审批备案费等。报价应包含完成所有服务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薪酬、差旅费、资料费、税费等。


